
兰州交通大学校园交通专项整治活动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交通秩序，提高校园交通通行能力，有效预防校园道路交通安全事故，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员工交通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《兰州交通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活动目的
按照学校部署要求，采取宣传教育、严格车辆管理等措施，重点解决交通拥堵、车辆乱停乱放、校外车辆校内借行、蹭停等问题，缓解校园交通压力，消除各类交通安全隐患。

通过校园交通专项整治，规范校园交通秩序，全面提高平安校园建设水平。

二、活动内容
　（一）严格机动车辆出入管理

1、凡进入校园的教职工（含外聘教师）的机动车辆，一律凭保卫处签发的《车辆通行证》通行。

2、因工作需要或业务联系的外单位车辆进入校园时，经门卫核实清楚后方可进入。

3、校内各网点送货车辆必须在8:30—9:30及13:00—14:00两个时间段内完成配送作业，其余时间不得进入校园。
4、工作时间外，外单位机动车辆原则上不得进入学校办公区。

5、出租车原则上不得进入校园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

6、严禁大功率、高噪音摩托车驶入校园。

（二）规范机动车辆停放秩序
机动车应在指定的停车位或停车场有序停放。禁止在无停车标志的道路和区域停泊车辆，严禁占用消防通道或交通要道。
（三）严肃校园文明行车规定
1、校内驾车时，应文明驾驶，礼让三先。严格按照规定路线、规定时速、导向箭头及交通标识行驶。严禁校园超速行驶（校园限速为15km∕h）、强行超车、校园鸣笛。

2、教学时间，机动车不得在主教学区行驶。因公务活动等特殊原因，车辆确需在教学时间进入主教学区的，相关单位应提前与保卫处做好联系协调工作。

3、在科技教育中心、实验中心等两处单行道循环路段，应严格按照导向箭头、禁行标志安全行车，严禁违规逆行。

（四）规范其他交通参与人行为
1、骑自行车时，做到不抢行、不逆行、不带人，不双手离把、扶身并行或曲折竞驶等。
2、行人要养成靠右行走的习惯，不得在校园道路拍球、滑旱冰、打闹嬉戏。

3、进出校门时，自行车应自觉下车推行，机动车辆应自觉减速慢行，避让行人。

（五）加强违规行为查纠力度
活动实施阶段，保卫处将组织工作人员与学生志愿者开展现场查纠，通过拍照取证、视频截图取证等方式，加强对校园交通违规行为的查纠力度。对于违反以上规定的，将按以下办法实施处罚。
1、非机动车交通参与人违反以上规定且认错态度诚恳的，予以现场纠正；经劝说无效或情节较重的，通知其所在单位进行批评教育或处理。

2、机动车初次违反以上规定的，予以现场纠正并进行违规记录；多次违规或情节较重的，通知其所在单位进行批评教育或处理并在校园网予以全校通报、曝光。

3、在泊车位以外停泊车辆占用消防通道、交通主干道的；校园内无证泊车过夜的，采取暂锁车轮等方式处罚。
三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全校师生员工要充分认识校园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和长期性，认真学习校园交通专项整治活动方案，切实增强校园交通安全意识，努力提高交通安全防范能力，以实际行动配合该项活动的开展。

（二）校属各单位要以本次专项整治活动为契机，通过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，在本单位努力营造全员参与交通安全管理，预防交通安全事故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全体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，讲文明、讲礼貌，扎实开展各项工作，确保活动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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